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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發布之議事決議（2023年 4月新發布） 

項目 發布時間 名稱 

1 2024年 4月 氣候相關承諾（IAS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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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之議事決議 

氣候相關承諾（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

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委員會收到外界詢問，請求其闡明： 

a. 企業減少或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承諾是否產生企業之推定義務； 

b. 此承諾所產生之推定義務是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中認列負債準備

之條件；及 

c. 若認列負債準備，於認列該負債準備時，該相應金額究係認列為費用抑或

資產。 

委員會依據以下事實型態考量此詢問。 

事實型態 

於 20X0年時，某企業（家用商品製造商）公開聲明其承諾： 

a. 逐步減少其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於 20X9 年以前將其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減

少目前水準至少 60%；及 

b. 藉由自碳市場購買並註銷碳信用額以抵換其 20X9 年及後續年度之剩餘年

度排放。 

為支持其聲明，企業發布轉型計畫，列示其將如何於 20X1年至 20X9年間逐步修改

其製造方法，以達成於 20X9 年以前對其年度排放之 60%減量。該等修改將涉及投

資於更具能源效率之流程、自再生來源購買能源及以低碳排之替代品取代既存之石

油基礎產品原料及包裝材料。管理階層深信企業可完成所有該等修改並持續銷售其

產品獲利。 

除發布該轉型計畫外，該企業採取若干其他行動公開確認其履行承諾之意圖。 

該企業是否負有推定義務？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0段將推定義務定義為由企業下列行為所產生之義務： 

a. 藉由過去慣例所建立之模式、所發布之政策，或相當明確之現有聲明，企

業向他方表明將承擔特定之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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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此，企業已使他方對其將履行該等責任產生有效預期。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20段敘明，義務必定涉及被欠之另一方，惟並不需要明確

辨識該另一方－因為義務可能針對不特定大眾履行。委員會觀察到，若減少或抵換

溫室氣體排放之推定義務存在，該義務將係欠所有受排放不利影響之人，致使將擴

展至不特定大眾。委員會進一步觀察到，企業承諾減少或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聲

明是否產生其將履行該承諾之有效預期（而因此產生需如此做之推定義務）取決於

承諾之事實及其情況，包括企業已採取之公開確認其履行承諾之意圖之任何行動。

管理階層將於每一報導日考量該日存在之所有攸關事實及情況，運用判斷以作出結

論。若事實或情況自一報導日至次一報導日有所改變，該結論亦可能改變。 

若企業之聲明尚未產生推定義務，則企業不認列負債準備。若企業之聲明已產生推

定義務，下一個考量之問題係該義務是否符合認列負債準備之條件。 

該推定義務是否符合認列負債準備之條件？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4段規定企業於下列情況應認列負債準備： 

a. 該企業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 

b. 很有可能須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 

c. 對該義務之金額能作成可靠之估計值。 

企業僅於符合前述所有三個認列條件時，始認列負債準備。 

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 

認列負債準備之第一個條件為該企業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 

委員會觀察到，正如法案之立法通過不足以使企業負有現時法定義務，政策或聲明

之發布不足以使企業負有現時推定義務－企業僅於法律、政策或聲明所適用之事項

已發生時始負有現時法定或推定義務。例如，如隨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之釋例

2B所例示，廣泛發布整治其汙染土地之政策之企業僅於其汙染土地時始產生現時義

務－發布該政策係為必要，但不足以使企業負有現時義務。 

於說明現時義務之規定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8段敘明「對未來營運所須發

生之成本不認列負債準備」，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9段敘明「認列為負債準

備者僅限於獨立存在而與企業未來行為（亦即其業務經營之未來作為）無關之過去

事項所產生之義務」。 

委員會適用該等段落作出結論，若事實型態所述之承諾產生企業之推定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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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當該企業於 20X0 年公開聲明該等承諾時，該義務並非因過去事項所導致

之現時義務。聲明承諾或採取確認企業履行承諾之意圖之行動皆非產生現

時義務之事項。產生現時義務之事項為聲明適用之事項且該等事項於企業

聲明其承諾時尚未發生。企業為減少其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及抵換其於 20X9

年及後續年度排放之溫室氣體而將產生之成本，係其因未來營運將須發生

之成本－該等成本之義務並非獨立存在而與該企業未來行為無關。 

b. 由於未來以較低排放營運之成本仍係未來營運所須發生之成本，於任一日，

該企業不負有減少其於該日後排放之現時義務。企業將於未來某日負有支

付其購買以執行該等未來營運之資源之負債－例如，支付新廠房或設備－

惟僅於其在交換交易中收取該等資源時。 

c. 僅於該企業已排放其已承諾抵換之溫室氣體時，該企業始負有抵換該等溫

室氣體之現時義務。該企業僅於 20X9 年及後續年度排放溫室氣體時，始

將負有該現時義務。 

資源很有可能流出 

認列負債準備之第二個條件為很有可能須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 

委員會作出結論，若事實型態所述之承諾產生企業之推定義務： 

a. 清償減少該企業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之推定義務將不須流出具經濟效益

之資源。儘管企業將產生支出以修改其製造方法，其將收取其他資源－例

如，不動產、廠房、設備、能源、產品原料或包裝材料－作為交換，並將

能使用該等資源製造其可銷售獲利之產品。 

b. 清償抵換該企業之剩餘年度溫室氣體排放之推定義務將須流出具經濟效

益之資源。該企業將須購買並註銷碳信用額，且未收取任何具經濟效益之

資源作為交換。 

可靠之估計值 

認列負債準備之最後一個條件為對該義務之金額能作成可靠之估計值。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25段敘明，「除極罕見之情況外，企業均能決定可能結果之

範圍，因而能對義務作成充分可靠之估計值，以用於認列負債準備」。 

委員會作出結論，所述之事實型態中，企業可能將能對符合其他認列條件之推定義

務之金額作成可靠之估計值。 

是否認列負債準備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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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作出結論，所述之事實型態中： 

a. 企業承諾減少及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聲明是否產生履行該等承諾之推

定義務將取決於該聲明之事實及其情況。 

b. 若該聲明產生推定義務： 

i. 該企業於其 20X0年作出聲明時不認列負債準備。作該聲明時，該推

定義務並非因過去事項所導致之現時義務。 

ii. 該企業於 20X0 至 20X9 年間不認列負債準備，因該企業於已排放其

已承諾抵換之溫室氣體前，不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 

iii. 該企業於 20X9年及後續年度排放溫室氣體時，其將產生抵換該等過

去排放之現時義務。若該企業尚未清償該義務且對該義務之金額能作

成可靠之估計值，則該企業認列負債準備。 

若認列負債準備，於認列該負債準備時，該相應金額係認列為費用或資產？ 

委員會觀察到，若認列負債準備，該相應金額認列為費用，而非資產，除非其產生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符合認列為資產之項目(或構成該項目成本之一部分）。 

其他會計及揭露意涵 

委員會觀察到，無論企業減少或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承諾是否導致負債準備之認

列，該企業為履行該承諾計劃採取之行動，可能影響其依不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

計準則之規定衡量其他資產及負債之金額及其揭露有關該等資產及負債之資訊。 

結論 

委員會作出結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之原則及規定已提供充分之基礎供企業判定： 

a. 企業減少或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承諾是否產生企業之推定義務； 

b. 該企業就履行減少或抵換其溫室氣體排放之推定義務之成本而認列負債

準備之情況；及 

c. 若認列負債準備，於認列該負債準備時，該相應金額究係認列為費用抑或

資產。 

因此，委員會決議不新增準則制定計畫至工作計畫中。 


